
关于调整上海市第53职业技能鉴定所成员的通知

各部、处、室：
根据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沪职鉴中心（2011）12号文件精神，原上海市第二职业技能鉴定点（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）现更名为上海市大众职业技能鉴定所（编号：上海市第53职业技能鉴定所）。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，学校对上海市第53职业技能鉴定所组成人员进行调整，现鉴定所成员组成如下：
法人代表：高康
所    长：梁桦
副 所 长：徐剑
综合管理人员：徐剑、张彪
考场负责人：徐剑、张彪
考务管理人员：潘品方、周惠莉、张建刚、朱慧
电脑操作员：李红、周达、李君、潘品方
技术支持人员：龚魏清、卢万里、金光宇、陆永平、陈 超、袁佩宏、屠建平、王永良、胡晓冬、郭秋亚、许跃、姚汉青、苏建国、盛萱、王文强、孙红专

财务会计：张晓莹

出    纳：曹勤
特此通知
二○一一年九月九日

主题词：调整    鉴定所成员    通知              
抄送：嘉定区教育局办公室、成职教科，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。
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办公室　       2011年9月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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